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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科：地政 

科目：土地法規 

【蕭華強估價師】解答 

 

一、申請人為開發利用非都市土地，應擬具之開發計畫案件，於報經各該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應符合那些法定條件得許可開發？又申請開發者取得許可後，而在辦理分區或用地變更

前，如何辦理開發區內捐地及開發影響費之繳交？請依區域計畫法說明之。 

【擬答】： 

審議許可開發時，得予許可之法定條件： 

申請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左列各款條件，得許可開發： 

於國土利用係屬適當而合理者。 

不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利用或環境保

護計畫者。 

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力、電信及垃圾處理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

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 

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者。 （區 15-2） 

開發區內捐地及開發影響費之繳交情形： 

申請開發者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理分區或

用地變更前，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 (市) 有

或鄉、鎮 (市) 有，並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

共設施之用；該開發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區 15-3Ⅰ） 

 

二、都市計畫事業，係指依都市計畫法規定所舉辦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與舊市區更新等實質

建設之事業。爰請列舉說明，現行公共設施用地有諸多的取得方式為何？新市區建設之手段

與舊市區更新處理方式為何？另請說明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之規定，

並研提改進之意見。 

【擬答】： 

現行公共設施用地有取得方式如下： 

撥用： 

道路、公園、綠地、上下水道等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利用適當之公有土地。 

（都 42 參照） 

徵收、購買、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依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

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下列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

徵收；市地重劃。 （都 48）  

與公地交換：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不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各

級政府財產管理法令相關規定之限制；劃設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得優先辦理交

換。 （都 50-2） 

容積移轉：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取得、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歷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

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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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類、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

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代金、作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

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都 83-1）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之規定，及改進之意見： 

與非公用土地交換之規定：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不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各

級政府財產管理法令相關規定之限制；劃設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得優先辦理交

換。 （都 50-2） 

現況缺失，其公平性之遭受質疑： 

公地交換指政府依公有非公用土地與公共設施保留地交換辦法，經由公設保留地地主之

申請，與政府持有之公有非公用土地，透過交換而取得。 惟相關公保地之地價市值估算

方式及交換作業透明度，尚未建立一公開公正制度，因此公地交換方式，目前仍受到許

多公平性之質疑。 

改進之意見： 

提高交換作業之透明度： 

公設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就過往實施之經驗，常傳出私相授受、圖利某任

定人士或團體之嫌，故未來應提高相關交換作業程序之透明度，以減少弊端發生之可

能性。 

提升估價方法之公信力： 

公設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其中兩者地價之評估，係是整體作業中之重點核

心，唯有提升估價方法之公正性及公信力，合理評估出兩者之地價，以作為交換之基

礎，始能落實保障公保地之意義與兼顧公有土地之權益，進而達成社會公平。 

建立一公開、公正之制度： 

公設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目前之所以未能夠繼續的推動與執行，除了前述

二項原因有待改進以外，整體交換作業法制，缺乏完整配套及作業法令體制，因此為

能達成其兩地交換之目的，主管機關應正本清源的重新修訂一完善的法制體系，以盡

其功。 

 

三、為實施平均地權，政府透過規定地價之程序而有公告地價，另依法編製土地現值表並公告

之，請說明規定地價程序與土地現值表編製方式為何？兩價並存之理由為何？公告地價與公

告土地現值之作用為何？試依平均地權條例分析之。 

【擬答】： 

規定地價程序與土地現值表編製方式： 

規定地價程序：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左：  

分區調查最近一年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益價格。  

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平權 15） 

土地現值表編製方式：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

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年一月一日公

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參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

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 (平權 46） 

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兩價並存之理由，如下說明： 

適用稅目不同： 

公告地價，係用以作為申報地價之標準（在公告地價上下限 20％範圍內申報），配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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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稅之課徵。 

公告土地現值，則係用以作為審核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標準之一，配合土地增值稅之課

徵。 

政策目的不同： 

公告地價，係作為平均地權「規定地價」之工具。 

公告土地現值，則作為對市場現行地價之參考標準，仍作為實現「漲價歸公」之工具。 

適用場合不同： 

公告地價，公告期滿後之申報地價，另可用於「私有空地之認定標準」（見平均地權條

例第 3條第 7款）、「土地增值稅原地價認定標準」、「土地法中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標

準」等用途。 

公告土地現值，則另可用於「遺產及贈與稅有關財產認定標準」、「市地重劃中租賃清

理」、「容積移轉移出（入）量體計算」、「中低收入財產價值認定」等，多達 60 幾種

用途。 

評估標準不同： 

理論上，地價稅係針對地主持有課稅，應考慮其收益能力予以課稅，惟公告土地現值是

以市價做基礎，內含期待價格，旨在反映市價，藉以去除不勞而獲。故若以公告土地現

值作為重新規定地價當年度之公告地價，並據此課地價稅，顯將超過其收益能力。 

故自民國 80 年開始實施兩價分離制，亦即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不須於重新規定地價的年

度合一，惟兩價仍於續存且並存之。 

因此兩價應並存，但兩價不宜合一： 

蓋地價稅係保有課稅，須顧及地主之賦稅能力，故公告地價宜以收益地價為準，土地增

值稅係流通課稅，應稅去自然增值，故公告現值宜以市價為準。要言之，公告地價與公

告土地現值兩價應分開估定而並存，地價數額不宜合而為一而相同。實務上，同一宗土

地之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之差距，幾乎是以倍計。 

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作用： 

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係供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參考，以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平權 17 參照） 

公告現值： 

公告土地現值係供土地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參考，以為課徵土地增

值稅之依據，並供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標準。 （平權 46 參照） 

 

四、都市更新條例明訂權利變換方式，與平均地權條例明訂之市地重劃方式，皆係運用地權調整

方法處理，請分別就兩者規定：有關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項目、依法可抵充之土

地、以及應共同負擔之比例分析之，並說明兩法之立法目的。 

【擬答】： 

分析權利變換與市地重劃，下列各項之差異：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項目： 

權利變換： 

實施權利變換時，權利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

廣場、停車場等七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

地等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與貸款利息、稅捐、管理費

用、都市計畫變更負擔、申請容積獎勵及移轉所支付費用，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後，由權利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利價值比例共同負擔。 

（都更 30Ⅰ參照）  

市地重劃： 

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

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路、溝渠、

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利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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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益比例共同負擔。 （平權 60Ⅰ參照） 

依法可抵充之土地： 

權利變換： 

前述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負擔，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利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

權人按其權利價值比例共同負擔，並以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金繳納。 

（都更 30Ⅰ參照） 

市地重劃： 

市地重劃，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 

                       （平權 60Ⅰ參照） 

應共同負擔之比例： 

權利變換： 

前項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例，由各級主管機關考量實際情形

定之。 （都更 30Ⅱ參照） 

市地重劃： 

市地重劃，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

分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

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同意者，不在此限。 （平權 60 參照） 

兩法之立法目的： 

權利變換，採多數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 

都市更新是基於社會整體的公共利益，經由公、私部門持續不斷的努力，採取實質與非

實質的手段，在一定區域內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施行拆除重建、整建復新與保存維護等

措施。 

惟都市更新欲獲得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十分不易；因此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之立法目的，

係採取多數決的方式實施都市更新，來充實都市機能，促進土地利用效益，改善生活環

境品質，紓解都市問題。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交換分合來開發土地： 

市地重劃之立法目的，為一種綜合性土地改良與開發策略，可提高地主土地利用價值，

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節省政府龐大財政支出，紓解政府財政壓力，促進都市土

地有效利用，帶動地方繁榮，再透過交換分合方式，重行分配與原所有權人之土地開發

制度。 


